
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表
	序号
	当事人名称
（姓名）
	行政处罚
决定书文号
	违法行为类型
	行政处罚内容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
	备注

	1
	金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	金银罚决字〔2023〕1号
	1. 支付结算：单位银行账户开销户资料不合规、不完整；开立单位银行账户未向人民银行报告；撤销单位银行账户未在撤销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向人民银行报告。
2. 货币金银：将鉴定的假币退还持有人接触。

	给予警告并处以1.8万元罚款。
	中国人民银行金昌市分行
	2023年9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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